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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全體會員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8 日  

發文字號：（110）北市化工德字第 002 號  

 
 

主 旨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，為推動國產化妝品製造業符合 GMP，請  

       本會提供所屬國產化妝品製造業者會員清單，以利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 

       管理署宣導化粧品優良製造準則相關訊息。  

    

說 明：  

1. 化粧品優良製造準則（GMP）將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分階段實施，

考量化粧品優良製造準則為全新管理制度，國內化粧品業者對相關規

範之認知與實務經驗尚顯不足，為協助業者符合 GMP 規範，本屬自

109 年度起陸續辦理化粧品 GMP 相關說明會、教育訓練及赴廠訪視/

輔導等活動，相關訊息皆於衛生福利部網頁發布。  

2. 為使訊息傳達更周延，故請本會提供國產化妝粧品製造業者清單。  

3. 請全體會員協助是屬於「國產化粧品製造業者」Email 回復或傳真。  
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屬於國產化粧品製造業者。  

懇請於 1 月 25 日前  回傳 陳秘書收   傳真：02-25814394 

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理事長   

地址：台北市 10456 新生北路 1 段 47 巷 21 號 3 樓 

電話：02-25679545 傳真：02-25814394 

http ：//tpchem.tworg.net 
e-mail： tpchem.a1688@msa.hinet.net 
聯絡人：秘書  陳秋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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